关于印发贵池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质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贵四最办〔2020〕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贵池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质效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贵池区创优“四最”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3日

贵池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

质效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池州市创优“四最”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质效的通知》（池四最办〔2020〕5号），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质效，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全区各级各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即行政许可事项，下同）。

二、工作目标

在现有行政审批时限基础上，创新工作举措，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精简申报材料、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办事成本，力争实现行政审批事项承诺审批时限比2019年平均再减少1/5，最大限度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三、工作步骤

（一）提出优化流程方案阶段（2020年7月15日前）。区直有关单位（见附件1）对本单位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认真研究，提出优化流程方案，填写《行政审批流程优化统计表》《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对比表》，经单位负责同志审核后，报送至区创优“四最”办（邮箱：gc2318595@163.com）。

（二）审核确定阶段（2020年8月31日前）。区创优“四最”办会同区委编办、区司法局、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对区直有关单位报送的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方案进行审核，及时反馈审核意见。

（三）公布实施阶段（2020年9月30日前）。区直有关单位将审核通过的优化后行政审批事项要素信息，通过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平台进行修改调整，并对外公布。各单位在门户网站等载体上公开相关事项，并按优化后的流程运行。

四、有关要求

（一）明确工作责任。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工作作为“放管服”改革和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确定专门牵头部门、科室和专人负责，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区创优“四最”办会同区委编办、区司法局、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做好区本级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工作。区直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与市直部门对口汇报衔接，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单位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工作方案。

（二）严格时间节点。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三个时间节点统筹安排工作任务，确保按时完成各阶段任务，每阶段任务完成情况要及时上报至区创优“四最”办，10月10日前要将整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报送至区创优“四最”办。

（三）加强考核评估。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工作纳入各部门创优“四最”营商环境工作绩效考核，区创优“四最”办将会同区委编办、区数据资源局及时进行督查考核。

联系人：赵艺，联系电话：0566-3219521，邮箱：gc2318595@163.com。

附件：1.区直有关单位名单

      2.行政审批流程优化统计表

      3.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对比表

附件1:

区直有关单位名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住建局、区发改委、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税务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金融监管局、区采购中心）、区人社局、区教体局、区民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委、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局、区水利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城市 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司法局、区委编办区委办公室（档案局）、区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

附件2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统计表
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事项名称
	办理环节（个数）
	申报材料（个数）
	承诺时限（天数）
	是否收费
	备注

	
	现状
	优化后
	现状
	优化后
	法定
	现状
	优化后
	
	

	
	
	
	
	
	
	
	
	
	

	
	
	
	
	
	
	
	
	
	

	
	
	
	
	
	
	
	
	
	

	
	
	
	
	
	
	
	
	
	

	
	
	
	
	
	
	
	
	
	

	合计
	
	
	
	
	
	
	
	
	


注：事项名称以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名称为准。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附件3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对比表

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流程优化前
	流程优化后

	
	1.
	1.

	
	2.
	2.

	
	3.
	3.

	
	4.
	4.

	
	5.
	

	
	6.
	

	办理环节
	流程优化前
	流程优化后

	
	1.
	1.

	
	2.
	2.

	
	3.
	3.

	
	4.
	

	
	5.
	

	办理期限
	法定期限
	流程优化前承诺时间
	流程优化后承诺时间

	
	
	
	

	特别程序
	□有
□无
	□现场勘察□检测□检验□检疫□考试□听证□拍卖□招标□专家评审□鉴定□其他（如有，请在□上打√标识，可选一项或多项；如无，可不标识）


注：承诺时间包括特别程序办理时间。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